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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比价公告

招标编号：POWERCHINA-0114003-240053

一、招标条件

受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东盟南宁扶绥经济区 PPP 项目经理部（以

下简称“采购人”）委托，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市政工程公司（以下简称

“招标人”）以公开询比价方式采购电缆，采购材料计划使用自有资金用于本次招标后所

签订合同的支付。

二、工程概况、招标范围

2.1、工程概况：中国东盟南宁扶绥经济区 PPP 项目主要由第二自来水厂、市政道路

和污水处理厂三部分构成。

第二自来水厂取水头部位于新宁镇左江上游南面、龙寨村西南面，净水厂位于新宁镇

县道 519 南面、兴利混凝土有限公司东南面，空港东加压站位于新宁镇绥禄大道东面、广

纳路南面，第二加压站在现有泵站内扩建；第二自来水厂建成后主要供应空港经济区及城

南片区，恒大养生谷项目及周边地块。①扶绥县第二水厂净水工程：设计处理规模为近期

20 万 m³/天，远期 40 万 m³/天，本项目为近期规模，部分土建工程按远期规模建设。②扶

绥县第二水厂取水工程：取水泵房集水井、水泵间、变配电室于一体。③第二水厂原水管

输水工程：总长度 10.2km，采用球墨铸铁管。④配套配水管网：30.18km，采用球墨铸铁

管。⑤配套第二加压站：规模为 18.0×104m³/d，本次在现有泵站内扩建。⑥配套空港东

加压站：规模 15×104m³/d。

市政道路：新建 4条市政道路，道路全长 7.6KM，新建大塘路起点为同正大道，终点

至绥渌大道；新建龙翔路起点为兴武路，终点至绥渌大道；新建兴武路起点为龙翔路，终

点至上龙大道；提升改造 1 条市政道路，道路全长 2.84KM，提升改造金龙路位于扶绥南

站的广场北侧道路红线宽 30-40m，设计速度 40km/h。空港大道为 1条市政道路存量项目，

项目实施道路全长 5700.0m，红线宽 40m，四幅路，双向 6车道。拟建道路呈东西走向，

沿线 8个交叉路口。

污水处理厂位于港源路东面、上宁大道西面，修建完成后主要处理西排水区、核心排

水区、东排水区。设计规模 2 万 m³/天（二期为 6万 m³/天，远期为 12 万 m³/天），配套

建设进场管网约 5650m 及尾水排放管网约 59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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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招标范围：电缆

2.3、采购数量：电缆预计总量 56000 米。

2.3.1 采购数量均为预估量，最终以实际发生量为准。若因投资计划、设计变更等原

因致使投资规模、工程量、供货时间发生较大规模改变，采购数量及采购品种会做相应调

整。

2.4、交货时间：预计 2024 年 9 月至工程完工,按进度计划分批交货。

2.5、交货地点：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东盟南宁扶绥经济区 PPP

项目经理部指定施工现场。

2.6、投标保证金：不收取。

2.7、结算及付款方式

2.7.1 结算方式：甲乙双方对结算周期实际进场材料的数量、金额进行核对后办理结

算，结算单及清单要双方共同签字确认。

2.7.2 支付方式：转账支付或银行汇票，投标方应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率为

13%，若遇国家财税政策调整，按调整后政策执行。材料款支付：在乙方将合同材料交到

甲方施工现场（或甲方指定地点），并提供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甲方要求提供的其

他有关资料，电缆验收合格，甲方收到乙方有效单据后根据资金情况次月支付结算总金额

的 50%；电缆安装和调试完成，甲方收到乙方有效单据后根据资金情况次月支付结算总金

额的 30%；电缆运行验收合格，正式投入使用后，甲方收到乙方有效单据后根据资金情况

次月支付结算总金额的 15%；剩余的 5 %为质量保证金，乙方履行完质量保证期内的义务、

责任，质保期满（保质期为验收合格后起算，为 12 个月），无任何质量问题由甲方向乙

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的质保金。

2.7.2 支付方式：采用现金/支票/汇款/银行转账支付货款。如在业主资金不到位的情

况下采用汇票/电建融信/建行 E 信通/中企云链/招行付款代理/平安银行付融通/其他供

应链债务凭证安排支付货款，采用“非现金支付”方式，开具的承兑汇票和供应链债务凭

证等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6个月，产生的贴息等费用由卖方承担。

2.8、质量要求：

电缆及附件应符合下列规范最新版本的要求，但不限于此：

2.8.1 GB/T12527-2008 《额定电压 1kV 及以下架空绝缘电缆》

2.8.2 GB12706.1 《额定电压 1kV（Um=1.2kV）到 35kV（Um=40.5kV）挤包绝缘电力



3

电缆及附件 第 1部分：额定电压 1kV（Um=1.2kV）和 3kV（Um=3.6kV）电缆》

2.8.3 GB12706.3 《额定电压 1kV（Um=1.2kV）到 35kV（Um=40.5kV）挤包绝缘电力

电缆及附件 第 3部分：额定电压 35kV（Um=40.5kV）电缆》

2.8.4 GB5023.1-7 《额定电压等级为 450/750V 及以下的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2.8.5 GB5013.1-7 《额定电压等级为 450/750V 及以下的橡皮绝缘电缆》

2.8.6 GB/T 7594.1-11 《电线电缆橡皮绝缘和橡皮护套》

2.8.7 GB/T12666.1-3 《单根电线电缆燃烧试验方法》

2.8.8 GB/T3956 《电缆的导体》

2.8.9 GB/T18380.31-2008 《电缆和光缆在火焰条件下的燃烧试验 第 31 部分：垂

直安装的成束电线电缆火焰垂直蔓延试验 试验装置》

2.8.10 GB/T2951 《电缆和光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验方法》

2.8.11 GB/T 2952 《电缆外护层》

2.8.12 GB/T17650 《取自电缆或光缆的材料燃烧时释出气体的试验方法》

2.8.13 GB/T17651 《电缆或光缆在特定条件下燃烧的烟密度测定》

2.8.14 GB/T3952 《电工用铜线坯》

2.8.15 GB/T6995 《电线电缆识别标志方法》

2.8.16 JB/T8137 《电线电缆交货盘》

2.8.17 GB/T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2.8.18 IEC 60502-2(1997) 《额定电压从 1kV(Um=1.2kV)到 30kV(Um=36kV)的挤压

绝缘电力电缆及其附件.第 2部分》

2.8.19 GB 11033.1-89 《额定电压 26/35kV 及以下电力电缆附件基本技术要求》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必须满足的条件：

3.1.1 投标人为生产厂家的，必须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并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独立法人。

3.1.2 投标人为代理商的：必须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并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登记注册的独立法人，其代理的生产厂商须满足 1.1 条的要求，并在投标文件中提

交生产厂家授权委托书。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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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投标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实施条例》禁止投标的情形。

3.4、投标人须成为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或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

局有限公司市政工程公司合格供应商后方能进行报名。

四、报名时间

凡满足本公告规定的投标人资格要求并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4 年 8 月 23 日下

午 5：00 前（北京时间）在中国电建集中采购电子平台（https://ec.powerchina.cn）在

线报名。

五、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http://www.chinabidding.com.cn）和中国

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集中采购平台网站（https://ec.powerchina.cn）上发布。

六、报价文件的递交

6.1 报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8 月 28 下午 2：00（北京时间），请在此时

间之前将报价文件（报价格式详见询价单附件；报价文件编制完成，并将签字盖章后的报

价 文 件 扫 描 制 作 成 PDF 文 件 ） 上 传 至 中 国 电 建 集 中 采 购 电 子 平 台

（https://ec.powerchina.cn），逾期未上传的，询价人不予受理。

6.2 上述报价截止时间如有变动，询价人将及时书面通知所有已报名的潜在报价人。

6.3 报价货币：人民币，单位：万元。其应包括但不限于此次询价采购材料价格、保

险费、服务费、利润、税金及政策性文件规定的各项应有费用。

七、评审办法

评审遵循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原则。本次评审采用综合评审法，并采用有限数

量制对报价文件进行评审，当报价人数量等于或少于 5家时，对所有报价文件进行评审；

当报价人数量大于 5家时，按报价从低到高排序，选取从低到高排序前 5家的报价文件进

行评审。未进入评审环节的其它报价文件，不再进行推荐。若有“否决投标”的，按以上

原则补足 5家。由询比价小组通过会议对报价文件商务部分和技术部分实质性响应询比价

文件进行综合评审，推荐首选和备选中标候选人。

八、联系方式

招 标 人：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市政工程公司

地 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凉亭中路 673 号水电十四局电建科研大厦 B栋 15 楼

邮 编：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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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孙伟琦

电 话：0871-65111138

采 购 人：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东盟南宁扶绥经济区 PPP 项目经

理部

地 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扶绥县新宁镇长寿路

邮 编：543200

联 系 人：张立锐

电 话：15812085526

电子邮箱：1297883875@qq.com

九、监督机构

监督机构：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市政工程公司党群工作部

监督电话：0871-65111176

2024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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